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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上半年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19年上半年发电量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统计，2019年1-6月，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236.22亿千瓦时（含调试电量），

同比下降1.48%，其中煤电完成171.1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0.55%，气电完成28.01亿千瓦时，同

比上升17.63%，风电完成23.26亿千瓦时（含调试电量），同比上升61.10%，光伏发电完成13.77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35.70%；上网电量224.54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58%；上网电价均价（含税）

0.49元/千瓦时，同比增加0.02元/千瓦时。

2019年1-6月，公司市场交易结算电量94.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0.01%。其中直供交易电量

（双边、 平台竞价）71.28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3.19%； 短期交易6.38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04.05%；跨省区交易电量和发电权交易（合同替代、转让）等17.20亿千瓦时（其中发电权转出

6.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8.07%。

公司发电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区外来电大幅上升， 导致上海本地煤电机组发电量下

降。

（注： 由于公司2018年收购了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家电投

集团浙江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涉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对去年同期的发电量、

上网电量等进行了追溯调整。）

公司所属各电厂2019年1-6月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公司/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45.9232 43.7100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32.1935 31.0092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21.1229 20.0150

吴泾热电厂 10.6835 9.9611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3.4878 12.3074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 47.7617 45.6000

气电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3.4270 22.7878

马耳他D3发电有限公司 1.5667 1.5100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0.9893 0.9400

罗泾燃机发电厂 0.4356 0.4259

哈密燃机 1.5588 1.3100

前滩分布式功能项目（调试） 0.0366 --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 0.9469 0.9230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 0.5241 0.5130

天长协合风力发电 0.3204 0.3142

烟台亿豪风力发电 0.4926 0.4827

山西浑源风力发电 1.1242 1.1001

青海格尔木风力发电 0.7772 0.7607

宁夏太阳山风力发电 0.5013 0.4973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 4.0169 3.4838

安徽东至风力发电 0.0776 --

山东庆云风力发电 1.2561 1.2447

黑山风电 0.4193 --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3.1122 3.0500

国家电投集团徐州贾汪新能源有限公司 0.7063 0.6900

国家电投集团东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0.3916 0.3800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2791 6.1400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1838 1.1600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1.1336 1.0300

江苏东台光伏发电 0.3067 0.3028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1154 0.1142

宿迁协合光伏发电 0.0547 0.0545

江苏泗阳光伏发电 0.0431 0.0427

江苏苏新光伏发电 0.0684 0.0677

江苏海安策兰光伏发电 0.1329 0.1305

嘉兴分布式光伏发电 0.0258 0.0253

内蒙古察右中旗光伏发电 0.4005 0.3911

新疆鄯善光伏发电 0.3896 0.3799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光伏发电 0.3933 0.3863

江苏盐城北龙港光伏发电 0.0827 0.0814

湖北麻城光伏发电 0.3127 0.3100

张北天宏光伏发电 0.1720 0.1675

海安光亚光伏发电 0.0554 0.0544

湖北宜城光伏发电 0.1133 0.1123

广西睿威光伏发电 0.2598 0.2554

日本大阪南港光伏发电 0.0105 0.0104

日本兵库三田光伏发电 0.0338 0.0334

日本茨城筑波光伏发电 0.2184 0.2164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田集光伏发电 0.0332 0.0325

秦皇岛宏伟光伏 0.1473 0.1438

秦皇岛冀电光伏 0.1447 0.1415

山东寿光光伏 0.1831 0.1806

山东德州光伏 0.1515 0.1497

贵州盘县光伏 0.3975 0.3904

湖州宏晖光伏 0.3257 0.3222

湖北随州光伏 0.0473 0.0462

山东海阳光伏 0.1461 0.1425

海安滨海光伏 0.0625 0.0612

海安金轩光伏 0.0356 0.0348

海安云星光伏 0.0384 0.0372

宿迁泗洪光伏 0.1019 0.0998

湖南涟源光伏 0.0832 0.0815

湖北孝感光伏 0.2480 0.2462

山东郓城光伏 0.1982 0.1976

漕泾移动式光伏 0.2762 0.2740

湖南华容一期 0.2279 0.2250

湖南华容二期 0.2320 0.2293

广西武鸣光伏 0.2474 0.2454

河南万邦光伏 0.2978 0.2955

湖北荆门光伏 0.1189 0.1189

湖北当阳光伏 0.3706 0.3646

风电

光 伏 发

电

海安升义光伏 0.0047 0.0043

海安天朗光伏 0.0059 0.0057

海安德宇光伏 0.0052 0.0052

马耳他马萨光伏 0.0010 0.0010

马耳他戈佐岛光伏 0.0024 0.0024

马耳他马萨南光伏 0.0061 0.0060

辽宁铁岭新晖光伏 0.1915 0.1824

辽宁铁岭轩诚光伏 0.0932 0.0921

辽宁铁岭旭晨光伏 0.1831 0.1806

辽宁铁岭华荣光伏 0.1831 0.1789

广东肇庆光伏 0.0370 0.0361

海南屯昌光伏 0.3802 0.3414

河北尚义光伏 0.1544 0.1520

河北丰宁光伏 0.2276 0.2250

江苏宝应光伏 0.3460 --

国家电投集团盐城大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1458 0.1458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4572 0.4500

国家电投集团洪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2522 0.2500

国家电投集团常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647 0.0600

国家电投集团涟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0.0527 0.0500

国家电投集团高邮新能源有限公司 0.1635 0.1600

苏州和旭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566 0.0566

国家电投集团泗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7036 0.6900

上海电力盐城楼王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416 0.0400

浙江富阳等五个区域集中连片光伏电站 0.0698 0.0698

浙江杭州桐庐白云源光伏电站 0.0163 0.0163

浙江杭州桐庐高而基钢构光伏电站 0.0077 0.0077

浙江杭州桐庐杭万汽车部件光伏电站 0.0133 0.0133

浙江杭州桐庐中科赛思光伏电站 0.0084 0.0084

浙江杭州余杭博创机械光伏电站 0.0108 0.0108

浙江杭州余杭嘉美国际光伏电站 0.0157 0.0157

浙江杭州余杭美术地毯光伏电站 0.0052 0.0052

浙江杭州余杭光伏电站 0.0529 0.0529

浙江杭州富阳易世达光伏发电站 0.0255 0.0255

浙江湖州安吉澳宏容器光伏电站 0.0041 0.0041

浙江湖州安吉华菲光伏电站 0.0077 0.0077

浙江湖州安吉光伏电站 0.1907 0.1907

浙江绍兴上虞桑尼光伏电站 0.0336 0.0336

浙江省金华市兰棉一期光伏电站 0.0576 0.0576

浙江慈溪一期光伏电站 0.1061 0.1061

浙江杭州桐庐正久机械光伏电站 0.0040 0.0040

浙江杭州桑尼富阳光伏电站 0.0422 0.0422

浙江台州天台银轮光伏电站 0.0273 0.0273

浙江湖州德清远大光伏电站 0.0521 0.0521

浙江宁波象山光伏电站 0.0536 0.0536

浙江杭州桐庐天元机械光伏电站 0.0043 0.0043

浙江省衢州常山光伏电站 0.0486 0.0486

浙江衢州龙游光伏电站 0.0330 0.0330

浙江金华兰溪兰棉二期光伏电站 0.0408 0.0408

浙江省温州泰顺光伏电站 0.0412 0.0412

浙江金华桑尼光伏电站 0.0210 0.0210

浙江嘉兴等区域光伏电站 0.1859 0.1859

浙江省平湖新埭光伏电站 0.0170 0.0170

浙江省舟山金塘光伏电站 0.0114 0.0114

浙江浦江光伏电站 0.0632 0.0632

浙江绍兴柯桥光伏电站 0.0180 0.0180

浙江绍兴诸暨光伏电站 0.0065 0.0065

浙江台州三门光伏电站 0.0650 0.0650

浙江湖州安吉长虹光伏电站 0.0325 0.0325

浙江丽水松阳一期光伏电站 0.0315 0.0315

浙江宁波北仑一期光伏电站 0.1431 0.1431

浙江金华市金华山工业园区一期光伏电站 0.1415 0.1415

浙江省嘉兴海盐光伏电站 0.0084 0.0084

浙江杭州大江东光伏电站 0.0174 0.0174

浙江江山帷盛光伏电站 0.0301 0.0301

浙江永康宏伟光伏电站 0.0123 0.0123

浙江桑尼淳安光伏电站 0.0495 0.0495

浙江省衢州光伏电站 0.0246 0.0246

浙江三门汇普光伏电站 0.0104 0.0104

广西崇左龙州光伏电站 0.1872 0.1872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一期） 0.1758 0.1758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二期） 0.4548 0.4548

注：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电厂” ），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阚山电厂” ），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燃机” ）的发

电量中包含自发自用光伏电量，其中外高桥自发自用光伏26万千瓦时，阚山自发自用光伏195

万千瓦时，长兴燃机自发自用光伏23万千瓦时。

二、2019年上半年装机容量情况

2019年第二季度，公司新增控股装机容量10.43万千瓦。其中：

东至风电投产0.42万千瓦，马萨南光伏项目投产0.0626万千瓦，江苏盐城响水大有风电场

投产新增装机0.66万千瓦，台州玉环光伏项目投产1.287万千瓦，台州晶科光伏项目投产8万千

瓦。

截至2019年6月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1528.66万千瓦，清洁能源占装机规模的44.53%，其

中：煤电848万千瓦、占比55.47%，气电239.18万千瓦、占比15.65%，风电202.07万千瓦、占比

13.22%，光伏发电239.41万千瓦、占比15.66%。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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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九期

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发行了2019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

结果公告如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九期超短期

融资券

债务融资工具简

称

19沪电力SCP009

代码 011901568

债务融资工具期

限

87日

计息方式 付息固定利率 发行日 2019年7月12日

起息日 2019年7月16日 兑付日 2019年10月11日

发行总额 9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年化）

2.45%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募集

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977� � � �证券简称：国泰集团 编号：2019临043号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于2019年7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熊旭晴先生召集并

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江西融思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支持本公司控股孙公司江西融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思科技” ）的生产经营

需要，促进融思科技的业务持续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

融思科技向中国银行南昌市青云谱支行申请7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3.86%；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司2019临044号公

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租赁公司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熊旭晴先生、李华才先生、邓志斌先生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

为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高

新大道699号聚仁国际2号楼的科技研发中心写字楼22-23F等楼层房屋出租给公司控股股东

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用于办公使用。租赁场所建筑面积共计2636.04平方米，租赁期限暂

定一年，为2019年7月18日至2020年7月17日，租赁合同一年一签。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司2019临045号公

告。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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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孙公司江西融思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集团”或“公司” ）控股

孙公司江西融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思科技”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700万元，公司已实际

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0。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 担保情况概述

融思科技系国泰集团控股子公司江西国泰利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利

民” ）的全资子公司，为国泰集团控股孙公司。

国泰利民的股东分别为：国泰集团占注册资本76.25%，国泰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西恒合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12.11%，贵州特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可科技” ）占

注册资本8.95%， 赣州九纹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九纹龙科技” ） 占注册资本

2.68%。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江西融思科技有限公

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融思科技向中国银行南昌市青云谱支行申请

7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效期自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特可科

技、九纹龙科技承担反担保责任。

二、 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融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30日

注册资本：18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大道699号聚仁总部经济园2#楼

-2002室

法定代表人：钟依权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咨询；信息化工程；互联网产品研发；机械设

备加工；电子元器件销售；机械零件销售；印刷电路板销售、制造；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

各类广告；增值电信服务；大型活动组织服务；国内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

批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网上商务咨询；机器人及配件、电子产品、机电产品、橡胶、塑料

模具的研发、销售；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施工劳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融思科技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8.12.31/2018年度

（经审计）

2019.3.31/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3,213,565.60 23,060,380.55

净资产 21,613,984.18 21,823,053.90

营业收入 15,983,263.89 2,895,883.08

净利润 2,208,986.77 209,069.72

融思科技为国泰集团控股子公司国泰利民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本公司

直接和间接共持有国泰利民88.36%股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为融思科技申请的700万元人民币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期限：自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为保护公司利益，特可科技、九纹龙科技将为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保证。具体担保内容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孙公

司融思科技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融思科技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其业务的持续发展，

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且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孙公司，整体担保风险

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担保符合相关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同意该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为下属控股孙公司融思科技担保有利于促进其业务持续发展，提高

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公司对融思科技的经营状况、资信情况及偿债能力有充分的了解，

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公司本次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此担保事项。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3.86%；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977� � � �证券简称：国泰集团 编号：2019临045号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东租赁公司办公场所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概述：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集团” 、“公司” 或“本

公司” ） 将公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大道699号聚仁国际2号楼的科技研发中心写字楼

22-23F等楼层房屋租赁给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爆投资” ）

用于办公场所使用。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截至本公告日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

行的租赁业务相关交易的累计金额为0元。

●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

效率，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民爆投资为解决其办公场所问题， 拟租赁本公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大道699号聚仁

国际2号楼的科技研发中心写字楼22-23F等楼层房屋用于其办公使用。上述租赁场所建筑面

积共计2636.04平方米，承租价格按每月32元/平方米，每月房屋租金84,353.28元人民币，一年

房屋租金共计1,012,239.36元人民币。本次租赁期限暂定一年，为2019年7月18日至2020年7月

17日，租赁合同一年一签。

鉴于本次交易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民爆投资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的租赁

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关系介绍

民爆投资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53.40%股权，为本公司关联方。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方云

注册资本：395,457,000元人民币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昌东大道8699号

主营业务：对民爆及相关行业进行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民爆投资实际控制人为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民爆投资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元

2018.12.31/2018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905,781,707.82

净资产 470,420,726.50

营业收入 361,265,173.06

净利润 -4,135,002.60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系本公司所拥有的科技研发中心写字楼，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大道699

号聚仁国际2号楼22-23F等楼层房屋，建筑面积共计2636.04平方米。该租赁场所产权所有人

为本公司，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公司与民爆投资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租赁场所的租金标准以南昌市同类租赁场所的市

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以及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租赁合同》主要条款

出租方：国泰集团

承租方：民爆投资

1、 租赁场所： 国泰集团出租的房屋坐落在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大道699号聚仁国际2号楼

22-23F等楼层房屋，建筑面积为2636.04平方米。

2、租赁期限：租赁期暂定为一年，租赁合同一年一签，租房期限自2019年7月18日至2020

年7月17日。

3、租金及付款方式

（1）承租金额按每月32元/平方米，每月房屋租金共计人民币84,353.28元（大写：捌万肆

仟叁佰伍拾叁元贰角捌分整）。

（2）民爆投资按季度支付房屋租金。

4、各项费用的缴纳

（1）民爆投资自行承担租赁期内房屋的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停车费、卫生费、电话电

视网络费等费用，以及人为原因造成的房屋内设备（设施）维修费用等相关费用。

（2）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停车费、卫生费、电话电视网络费等费用的收费标准，按照

物业管理有关收费标准执行。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国泰集团、民爆投资双方签署盖章后生效。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的关联方民爆投资经营状况正常，企业运营规范，上述关联交易有比较充

分的履约保障，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及无法支付公司款项的风险。

五、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

益。

六、 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租赁公司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熊旭晴先生、李华才先生、邓志斌先生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会前审阅本议案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与控股股东民爆投资签订

《租赁合同》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上述关联交易属合理、合法经济行为，所涉及的材料详实完备，该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市

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同

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进行审议。

（三）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控股股东民爆投资签订《租赁合同》属于关联交易，本交易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

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该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

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该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关联交易议案。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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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宜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关于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政府补助，具体情况如下：

收款单位 发放主体

获得补助的

项目或原因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计入会计科

目

是否具有可

持续性

是否与日常

经营活动相

关

江苏高科石

化股份有限

公司

宜兴市财政

局

年产6万吨

高品质润滑

油剂项目设

备投资奖励

现汇286.70

万元

《关于兑现

工信局

“2018年高

质量发展意

见” 部分奖

励资金的通

知》宜财工

贸[2019]31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否 是

合 计 286.70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上述补助286.70万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 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 并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起，按照该资产预计可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计入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公司收到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区分与企业日常活动是否相关，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其他收益或营业

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补助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286.70万元，此笔政府补助金额与企业日常活

动相关，全部计入其他收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助资金将对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产生正面影响，预计增加利润总额286.70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补助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2019年度损益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认

定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特此公告。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600887� � �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059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1日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详见公司刊登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编号为“中市协注[2018]SCP36号” 的《接受注册

通知书》，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8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

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详见公司刊

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成功发行了2019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

下：

名称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19伊利实业SCP004

代码 011901571 期限 270天

起息日 2019年7月16日 兑付日 2020年4月11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发行利率 3.28%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簿记管理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有关的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

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516� � � �证券简称：淳中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5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与深圳市光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3家合伙人共同投资设立武汉淳源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认缴出资额为2,500万元人民币，认缴出资比例为50%。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风险提示：股权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

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基金在运行过程中将受到经济周期、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交易

方案、投资整合以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将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

亏损的风险。基金尚未成立，存在不能满足成立条件而无法登记备案成立的募集失败风险。

公司承担的投资风险规模不超过认缴出资额2,500万元。

一、交易概述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作为出资方与深圳市光年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等3家合伙人共同投资设立武汉淳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

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淳源基金” ）。淳源基金募集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公司出资额为2,5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50%。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 本次投资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

议，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对象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光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深圳市光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440300342900412A

（3）住所（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二）环球丽思(北京)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名称：环球丽思(北京)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110105076620943Y

（3）住所（经营场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来广营西路28号内三层3152室

（三）北京中瑞华勤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名称：北京中瑞华勤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110108MA00DJ755D

（3） 住所 （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B-2楼一层

D101A-226室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的基金名称：武汉淳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记

机关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

（二）基金规模：5,000万元人民币

（三）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名称和认缴金额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及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深圳市光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2.00% 普通合伙人

2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 50.00% 有限合伙人

3 环球丽思(北京)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 24.00% 有限合伙人

4 北京中瑞华勤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 24.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5,000.00 100.00%

（四）缴付期限

各合伙人承诺根据协议的约定及普通合伙人的书面通知及时足额缴付其所认缴的出资

额。具体指：各合伙人出资的具体缴付时间由普通合伙人根据项目投资情况确定具体缴付时

间，全部认缴出资额应于2026�年 6�月 30日前缴足。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二） 合伙期限

经营期限为七年，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计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为合伙企业

成立之日。

如经营期限届满前三(3)个月，本合伙企业投资项目仍未全部退出，经全体合伙人同意，

本合伙企业可以延长2年经营期限。 如延长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的建议未获得全体合伙人同

意，普通合伙人应以本合伙企业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积极变现本合伙企业资产。

（三） 基金管理费

合伙企业聘请普通合伙人深圳市光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合伙企业的管理人，作为管

理人对基金提供管理及其他服务的对价，基金在其存续期间应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管理费

由基金直接支付给管理人。管理费年费率为基金实缴出资额的2%，管理费全部由普通合伙人

深圳市光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收取。

（四） 收益分配

1、可分配资金的分配方法与顺序

合伙企业的可分配资金的分配原则为“按单个项目先回本后分利” ，合伙企业经营期间

获得的每一个项目的可分配资金应首先让所有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回

收其在该项目的出资额和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按照各方实缴出资的年化8%计算 （不计算复

利）。单个项目出资及资金成本全部回收后的余额即该项目收益，分别按15%和85%的比例在

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全体有限合伙人所获得的85%的收益按其实缴出资

比例进行分配，但另有约定的除外。

2、中间收益

对于合伙企业于项目投资期间所获得的红利、股权等中间收益（“中间收益” ），执行事

务合伙人应在合伙企业获得该等收益后，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其他合伙人，并应在全

体合伙人约定的适当时点，按15%和85%的比例在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全

体有限合伙人所获得的85%的收益按其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但另有约定的除外。

（五） 决策机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应由3名委员组成，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其中1名委员由普通合伙人委派，

另2名委员由有限合伙人委派。 其中1人由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派；1人由环球丽思

（北京）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委派。合伙人更换其指派的委员的，应在更换后的 10�日内将

更换情况通知合伙企业。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由普通合伙人委派。

在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上 ，每名委员享有一（1） 票表决权。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一切决

策均应由全体委员通过方可形成有效决策。

（六） 退出机制

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

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合伙人违

反《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或四十六条规定退伙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

（七） 争议解决

合伙人履行合伙协议发生争议的，合伙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不愿通过协商、调

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

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合伙协议中未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八） 解散和清算

当发生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情形时，有限合伙应被终止并清算。合伙企业清算办法应当

按《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进行清算。

五、参与投资淳源基金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参与投资淳源基金是为了投资与淳中科技主业相关的优质项目，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

略规划，有利于维护公司发展利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六、风险提示

股权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回

收期；基金在运行过程中将受到经济周期、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交易方案、投资整合

以及基金自身管理和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将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亏损的风险。基

金尚未成立，存在不能满足成立条件而无法登记备案成立的募集失败风险。公司承担的投资

风险规模不超过认缴出资额2,500万元。

特此公告。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8日

股票代码：600900�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19--036【】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23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有关事项的议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于2018年9月25日发出了《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DFI42号），接受公司债

务融资工具注册，自该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2019年7月15日，公司发行了2019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19长电SCP004

代码 011901584 期限 150天

起息日 2019年7月17日 兑付日 2019年12月14日

计划发行总额 3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0亿元

发行利率 2.77%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在上海清算所网站和中国货币网公告， 网址分别为www.

shclearing.com和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74� � �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19-057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82308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逐

项落实，同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回复说明，并已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上

述反馈意见的回复材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 ）。

根据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材料进行了修订，

现将反馈意见回复的修订稿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该事项能否获得核准以及

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度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